
 

各委托管理单位: 

中国教育学会 2024 年度教育科研规划课题已完成立项。根

据《中国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的要求，学会委

托课题推荐单位负责一般规划课题的管理工作(重点规划课题由

学会秘书处统一管理)。 

按“谁推荐、谁管理”原则，委托你单位管理的立项课题名

单附后（附件 1）。接到通知后，请认真审阅学会课题管理办法及

委托管理工作说明（附件 2）。感谢对学会教科研管理工作的支

持！ 

联系电话：010-84022860    邮箱：keti@cse.edu.cn 

 

 

附件：1.中国教育学会 2024 年度教育科研一般规划课题委 

托管理名单 

2.中国教育学会 2024 年度教育科研规划课题委托管 

理工作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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